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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與孔子政治思想之對話* 

張其賢** 

摘 要 

本文從政治思想的角度，對民族主義之政治思想淵源與理論元素，

進行深入分析。本文特別著重對於康德的「意志自律」概念和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語言哲學之介紹，並指出它們如何成為

民族主義的理論要素。此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補充以個人

見解，對於民族主義的三大思想來源，如何使民族主義對個人產生巨

大的訴求力，首次提出了一個明確清楚的解釋。 

除了對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要素和訴求力之成因，進行上述分析，

本文也是首次以民族主義政治思想作為題材，進行中西政治思想對話

的嘗試。用於對話的中國政治思想，則是古典時期的孔子政治思想。

本文指出，民族主義的本質是自愛，孔子政治思想的精神，則是抑制

自愛與超越自愛的「文明」（civility）。孔子的「文明」理念，因此提

供了一種有別於民族主義的新的政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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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和十七世紀以來出現的近代各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相

比，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至今力量最強的政治思潮。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

經典文獻非常之多。1 但從純粹政治思想的角度，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政

治思想，分析其主要的政治思想元素，並藉由此一分析，說明民族主義具

有強大動能的原因─這樣的研究文獻，在學界似乎仍不多見。筆者不揣

固陋，企圖進行此一嘗試。這是本文撰寫的主要動機。 

對民族主義之政治思想淵源的探討，並非沒有前賢嘗試。具代表性的

學者，主要有三位，分別是海斯（Carlton J. H. Hayes, 1882-1964）、孔恩（Hans 

Kohn, 1891-1971）和凱度理（Elie Kedourie, 1926-1992）。2 由於 1980 年以

後出現的新一波民族主義研究熱潮，其領軍人物多半不是政治思想學者，也

缺乏對於政治思想的興趣，因此上述三位前賢的貢獻，迅速被學界遺忘。3 

許多後來之學者提出的許多看法，其實早已被這三位前賢提出，但這些後

來的學者卻都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和先行貢獻。有鑒於學界研究的此一缺

失，本文企圖在分析民族主義政治思想要素的同時，就筆者有限的知識所

及，對上述三位前賢的先行見解略作提示。讀者以這些見解為基礎，在閱

讀 1980 年以後的民族主義經典研究文獻時，如果遇到類似見解，當可知道

此見解早在三位前賢的研究中就已被提出。經由此一鉤沉，前賢被埋沒的

貢獻將可重新獲得應有的肯定，而後來學者之經典研究的原創部分，也可

                                                                                                     

1 較為一般學者熟知的經典文獻，主要是 1980 年以後的「現代論」（modernism）的文獻，

以及側重點和現代論不同的「族裔象徵論」（ethno-symbolism）的文獻。關於這兩派的

主要論點介紹，可參見張其賢（2009：9-14）。以上兩派研究的共同特點，是較不處理

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元素。 
2 海斯是美國學者，其相關之代表作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Hayes, 1931）。孔

恩是猶太裔捷克學者，其相關之代表作是《民族主義的理念》（Kohn, 1944）。凱度理

是猶太裔英國學者，其相關之代表作是《民族主義》（1960）參見 Kedourie (1993)。 
3 例如，學者 Alan Patten 在其近年關於赫德的研究裡，以赫德關於「單一民族構成的國

家是最自然的國家」的觀點為基礎，重新檢視赫德思想包含的民族主義成分。但此觀

點早在 1931 年就已經被海斯指出（Hayes, 1931: 33），而 Patten 引述的前人研究中

（2010：657），卻完全沒有提到海斯。孔恩和凱度理的類似情形，散見本文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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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更公允的重新檢視。 

本文還有一個企圖，那就是進行某種中西政治思想對話的嘗試。本文

在分析完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要素與動能來源之後，嘗試以中國古典時期

的政治思想，和民族主義此一現代政治思想之產物進行對比，企圖以中國

古典政治思想的一些重要理念，突顯民族主義因其思想元素所產生的問

題，從而為跳脫民族國家思考框架、重新提出一種關於政治的新的想像，

提出某種思考的線索。本文所使用的中國古典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政治思

想。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限於主題範圍與篇幅限制，無法單獨就孔子政治

思想的內容，作較為完整的陳述，只能以較為扼要的方式，概述其基本理

念。此外，本文的主要重點是對於民族主義之政治思想的要素進行分析，

孔子政治思想與民族主義政治思想的對話，限於篇幅，也無法作過多的開

展。以上兩點，敬請讀者諒察。 

關於為何選擇孔子政治思想作為和民族主義對話的對象，以及此對話

是否具有合理性，在此說明如下。4 首先，孔子政治思想和古希臘政治思想

同樣屬於古典政治思想，而以古典政治思想和現代政治思想對話，在西方

學界行之有年。知名的例子有：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研究者之一的

Leo Strauss，以重提古希臘政治思想對於「善的生活」（good life）的關心，

作為解決現代自由民主政治生活因遺忘此問題而產生之危機的方法之一

（1975：81-82）；二十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的 Hannah Arendt，以重提

古希臘政治思想對於政治生活中之對話與「公共空間」（common space）的

重視，矯正自由民主政治生活以權利和自利作為政治生活之行動基本動力

的缺失（1958）；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倫理學思想家之一的 Alasdair MacIntyre，

以重新引入亞里斯多德倫理學和中世紀阿奎納神學傳統的方式，作為擺脫

現代倫理學困境的一條出路（1984）。而即使在臺灣，也存在類似的例子，

例如許雅棠教授以重提中國古典政治思想對於「民本」和「治理」問題的

思考，作為現代政治生活可資取法的思想資源（2005）。在這些例子裡，這

                                                                                                     

4 一位審查人希望筆者說明選擇孔子政治思想，作為和民族主義政治思想之對話方

的理由。筆者謹在正文的此處說明，也非常感謝這位審查人提出的許多評論，使

筆者得以對本文的不清楚之處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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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前賢嘗試的共同特點，或是認為古典政治思想的某些部份仍有其現代價

值，此價值不會因為政治思想誕生地的歷史脈絡差異而有所減損；或是對

現代政治生活及其相應之政治思想所產生的缺失有所體會，並且認識到作

為現代政治生活之淵源或相應產物的現代政治思想，並不具有提供解方的

能力，因此重返人類政治思想的古典時期，從中吸取今日仍然具有理性說

服力、並且具有今日所缺乏的珍貴價值與洞見的部分，作為協助現代政治

生活擺脫其危機的可行方向。以上這些共同特點，就是本文以古典政治思

想和民族主義此一現代政治思想進行對話，此嘗試所具有之合理性的第一

項理據。 

其次，孔子政治思想是華人文化中的各種政治思想裡、最具影響力的

政治思想。如果前段所述的以古典政治思想和現代政治思想對話的例子，

不僅不是可怪之事，而且有其理據，則以中國古典時期的孔子政治思想，

和現代政治思想進行對話，同樣也無可怪之處。本文認為，作為現代政治

思想的民族主義，其基本特點是以自愛為要素，此要素一方面使民族主義

具有強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民族主義深陷於無止境的鬥爭之中而難以

自拔。相對於此，孔子政治思想則提供了一種有別於民族主義的政治想像，

此政治想像以對自愛的超越為要素，可以避免民族主義所產生的鬥爭循環

困境，並且提供了比自愛更值得追求的人性境界。這是本文以孔子政治思

想和民族主義進行對話，此嘗試所具有之合理性的第二項理據。 

綜合以上論述，本文中進行不同政治思想對話的基礎，一是當代政治

生活中的問題，二是對當代之人具有理性說服力的論證，三是人類共有的

理性思考與判斷能力。古典政治思想，以理性思考形成一些觀點。在前述

前賢的例子裡，他們注意到：這些觀點，對於當代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問題，

提出了有價值的洞見和解決方向。他們以論證的形態，將這些洞見和解決

方向加以呈現。這些論證對於當代之人是否具有理性說服力，可以由當代

讀者的理性加以判斷。本文第參節以下部分，論證了民族主義政治思想所

產生之困境，以及孔子政治思想提出了超越此困境的解決方向。其論證主

要包含兩種「人」之概念的對比，以及兩種政治體想像的對比。這些論證

是否具有說服力，敬備讀者之理性判斷力的裁量與指正。 

本文的主要貢獻，因此有以下三項。第一，本文是近年來少數從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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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的角度，對民族主義之政治思想淵源與理論元素，進行深入分析的

研究。本文特別著重對於康德的「意志自律」理念和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的語言哲學之介紹，並指出它們如何成為民族主義的

理論要素。第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補充以個人見解，對於民族

主義的三大思想來源，以及這些思想來源如何使民族主義對個人產生巨大

的訴求力，首次提出了一個明確清楚的分析和解釋。5 第三，本文是首次

                                                                                                     

5 一位審查人質疑：「究竟民族主義為什麼成為當代一個極具動員力的思潮本身，必須

藉由研究那些為民族主義所感染的民族主義者的態度或想法，才有可能回答……」。

民族主義「具有的強大感染力，無法藉由民族主義思想的構成要素加以解釋。」對

於此一質疑，筆者嘗試提出答覆如下。 

 1958 年的《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刊》318 期，刊登了曾任斯里蘭卡政府各項公職及國

際會議代表的 Citra M. Fernando 的文章〈反西方的亞洲排外情感〉（“Asian Xenophobia 

Against the West”）（1958）。文章中提到：「在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英國人

的人數比殖民時期更多。但他們是根據我們訂的規定而在那裏，因此他們是被歡迎的。

如果英國人「按照我們的規則辦事」（plays the game according to our rules），不會有反

英國人的排外情感。但是那個不斷唸叨的問題又來了：『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信任英

國？』」亞洲排外者說：『看看蘇伊士。』……引發東方排外情感的西方心態，現在依

然存在，而且以生動的方式在蘇伊士（事件）中展現出來，並且從亞洲獨立後的這些

年裏，一直在較小的程度上經常性地展現出來（1958：86）。」「我自己記得當我還是

個小男孩時，我因為說我自己的語言這件可怕的罪行，而受到的許多嚴厲處罰。這些

處罰並不是來自英國人，而是來自所謂的受過教育的錫蘭人，他們被教導鄙視他們的

民族語言，並且決心把同樣的教導，教給我和我這一代的其他人（1958：87）。」以上

論述，可作為康德自我決定概念，以及赫德對於語言作為個人根本存在經驗的重視，

在民族主義論述中的印證。Fernando 這篇文章，Snyder (1964: 337-339) 有節錄，筆者

因而知道此一文章。全文的完整版（Fernando, 1958），則在文首有對於 Fernando 之背

景介紹。 

 至於本文所稱「人民主權之理念，使被統治者產生自我統治的想望」此一論點，可以

在英國歷史學者 Linda Colley 的一篇論文（1986），以及 Hobsbawn 的論述（1992）中

得到支持。Colley 的論文指出：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民族主義浪潮，

並非由統治階層或政府所發動，而是由平民與下層階級自發地發動。後者發動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藉由參與保衛國家利益的戰爭，取得過去只有貴族階級才能享有的政治

權利或政治地位。「既然『積極性的公民權利』（active citizenship），是『被排除者』（the 

excluded）的主要目的，愛國詞彙便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明顯可得的手段，用來描述和

正當化他們的努力（1986：113）。」沈松僑教授在論及民國時期下層民眾參與民族主

義活動之例子時，曾引用 Colley 這篇論文（沈松僑，2002：71）。筆者亦因此一引用，

而有機會細讀 Colley 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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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族主義政治思想作為題材，進行中西政治思想對話的嘗試。用於對話

的中國政治思想，則是古典時期的孔子政治思想。以民族主義和孔子政治

思想進行對話，是一個較少見的嘗試。本文企圖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於

此種中西政治對話嘗試的更多興趣。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思想史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也是

少數觸及民族主義政治思想研究的知名學者。但他並沒有針對民族主義，

單獨進行其政治思想淵源的考察。此外，柏林 1976 年對赫德的知名研究，

並未針對其最具代表性的語言哲學進行探討，並說明赫德語言哲學和民族

主義巨大動能的關聯性。6 而柏林雖然曾經在 1961 年發表過關於康德意志

自律學說和民族主義的關係的演講（1996），但此演講的主要論點，與凱度

理 1960 年出版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中的論點大致相同（但柏林

演講內文中並未提到凱度理）。又，柏林 1978 年指出民族主義重要成因之

一是「現代性造成的社會變遷」之觀點（Berlin, 1980: 349），也早已經由凱

度理在 1960 年提出（Kedourie, 1993: 43-46）。柏林對於民族主義，確實有

提出一些重要的觀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見解，是指出民族主義的基本動

力是「受傷的自尊」（wounded pride）（Berlin, 1980: 346）。然而孔恩早在

1945 年就已經指出：自尊受傷與自卑感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的動力

（Kohn, 1945: 330）。7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以及本文的篇幅限制，本文不

                                                                                                     

 Hobsbawn 也指出：政治民主化（把臣民轉變為公民）使下層民眾認為「這個國家」是

「我們自己的」；一戰時的各交戰國政府，都把戰爭目的部分地呈現為「為了較貧窮的公民

們的利益，而對國家進行的社會改造（把國家變成「英雄們的家園」）（1992：88-89）。

換言之，下層民眾藉由參戰犧牲，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昇。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莫

素微教授對於臺籍作家周金波 1941 年發表之代表作〈志願兵〉裡臺籍下層民眾「血書

志願」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動機的解讀：「勞動階級藉由國家的力量勇猛奪取了翻身的機

會」（2007：157）。 
6 柏林表示，他的赫德研究只聚焦於赫德三個在思想史意義上最原創的觀點：「庶民主義」

（populism），表現主義和多元主義。其中庶民主義的思想，在性質上不僅是反政治的，

也是不同於、甚至反對民族主義（Berlin, 2000: 170, 176）。 
7 柏林雖然曾經指出，十九世紀歐洲主要思想家低估民族主義力量的原因之一，是他們

的西方中心主義心態，阻礙了他們對非西方地區人民思想與感受的了解（Berlin, 1978: 

353-355），但孔恩及柏林均未提到亞非地區人群受傷自尊的例子。前引 Fernando 的文

章，則對於這些非西方地區人士的受傷自尊情形，有很經典的描述：「許多世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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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柏林列入本文所要指明其先驅貢獻的前賢之中。 

另一個有必要說明的是：在本文中，凡使用「民族主義」一詞，均是

指十八世紀末以後，從中東歐開始出現的民族主義。孔恩曾提出著名的「兩

種民族主義」分類，第一種始於十七世紀英國，第二種始於十八世紀末的

德意志地區。孔恩稱前者為西方型態（英國位於歐陸之西；法國位於西歐）

的民族主義，後者為中東歐型態的民族主義。前者以個人的自由權利作為

民族之構成要素，後者以原生之語言文化作為民族之構成要素（Kohn, 1945: 

329-334）。這兩種民族主義的型態，後來被學界分別稱為「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西方）和「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中東

歐）。由於族裔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最常見的型態，也是民族主義產生凌駕

其他政治思潮的巨大訴求力時所採取的型態，因此本文只以族裔民族主義

作為分析對象。在本文中，「民族主義」一律指族裔民族主義。8 

貳、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來源 

在他流傳甚廣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 

1991）一書中，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他對於民族主義的一個

看法。他表示，民族主義本身存在一個弔詭，那就是： 

各種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力量和它們在哲學上的貧乏甚至「缺

乏條理」（incoherence）[構成一組弔詭]。9 換言之，和其他大多數

的主義不同，民族主義從未「產生出」（produced）它自己的偉大

                                                                                                     

受殖民統治的亞洲各人群，一直感到他們是低等的，而這種感受是被造成的……存在

著那些只准白人進入的『俱樂部』（club）……在錫蘭，一個普通的白人移民，在前往

澳洲的途中路過（錫蘭），是可以進去的，但對於（牛津大學）巴利歐學院的畢業生或

皇家法律顧問，如果他們剛巧是本地人，它們的門卻是關上的。……在當時，這件事

是令人受傷的，正如它會使任何尊重自己的人群受傷一樣（1958：86）。」（引文中，

括號內的文字是筆者所加）。 
8 本文沒有特別列出「民族主義」的定義，因為這樣的定義其實意義不大。學界公認：

民族主義的現象很容易判別，但很難對民族主義加以定義。有研究者曾列出一些學界

提出的民族主義的定義（張其賢，2009：366-367），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考。 
9 [ ]內的文字是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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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沒有霍布斯們、托克維爾們、馬克思們，或韋伯們。

（Anderson, 1991: 5） 

安德森的意思如果是：採取民族主義思路的思想家，都沒有宗師等級的人

物，這顯示民族主義在哲學上的貧乏，則筆者大致同意此一看法，但認為

有必要加以補充修正。筆者嘗試提出的替代看法是：當民族主義的思想從

十八世紀末開始形成以後，採取民族主義思路的思想家，就不再有宗師等

級的人物了。但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卻是來源於一些宗師等級的思想家。

因此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部分，其實並不那麼貧乏。此外，也正因為民族

主義的政治思想，淵源於一些政治思想史上的宗師級人物，因此民族主義

作為政治思想，可以和近代其他政治思潮鼎足而立，甚至成為現代訴求力

最強的政治思想。 

早在 1945 年，10 孔恩就已經指出：「盧梭協助為十九世紀的民主民族

主義奠定基礎，尼采為二十世紀的法西斯民族主義奠定基礎（Kohn, 1945: 

238）。」如果我們承認，法國革命建立的共和政體，是民族主義的一種型

態（民主民族主義），那麼孔恩的上述陳述，顯示民族主義至少包含了兩位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地位與霍布斯和馬克思相當的思想家：盧梭與尼采。

又根據孔恩的看法，除了盧梭和尼采，和歐洲民族主義有關的重要思想家

還應當加上赫德。1960 年，凱度理在其名著《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

書中，則提出了一個獨到的觀點：民族主義在思想上的真正起源，其實是

康德的「自我決定」（self-dertermination）概念。此概念經過了德國哲學家費

希特（Fichte）的改造，發展成一種新的「國家」概念。此國家概念成為民族

主義式國家理念的基本原型。如果我們兼採孔恩和凱度理的觀點，那麼民

族主義包含的重要思想家，至少有盧梭、康德、赫德、費希特、尼采。其中

除了費希特，其他四位都是地位與霍布斯與馬克思相當的宗師級思想家。 

本論文企圖對民族主義包含的政治思想來源，進行初步的整理。11 整

                                                                                                     

10 孔恩《民族主義的理念》初版於 1944 年，1945 年二刷並有訂正。本文所引用的孔恩

此書，是 1945 年版本（Kohn, 1945）。 
11 近年問世的兩本專書（Leerssen, 2006；Llobera, 1994），有顧及到民族主義之思想淵源

或文化史性質之成因。但它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淵源的處理都較為簡略。本文

希望能對 1980 年代以後民族主義政治思想研究的相對沉寂，做出些許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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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點，放在康德的「意志自律」概念以及赫德的語言哲學和民族主義

的關連性上，因為這是學界討論較少的議題。筆者將以凱度理的觀點作為

基礎，結合孔恩的一些見解，對於上述關連性的基本理路，做一個基本的

整理。另外有必要指出，國內學者江宜樺教授和已故的蔡英文教授，都曾

經撰寫過涉及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部分的著作（江宜樺，1998：25-61；蔡

英文，1999），蔡英文教授論文並且介紹了凱度理關於康德與民族主義之思

想關係的論述。這些著作的側重點與本文並不相同，但皆呈現出民族主義

之政治思想面的複雜性與寬廣度，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 

一、康德的「意志自律」（die Autonomie des Willens） 

凱度理所討論的康德之「自我決定」概念，主要是指康德倫理學中的

「意志自律」概念。以下先簡要敘述康德的此一概念。 

康德倫理學的核心，是自由與道德之問題。對個人來說，道德經常表

現為對自由的限制。康德則提出一個革命性的新觀點：只有以自由為本質

的道德，才是真正意義的道德。康德的主要論點如下。12 道德的本質，是

自我意志為自我意志自己的行動制定規範，此規範以「道德法則」（Gesetze 

der Sittlichkeit）作為基本原則（Kant 著，李明輝譯，2014：41）。道德法

則是沒有內容的先驗形式，它表現為「定言令式」（Kategorische Imperativ）

（Kant 著，李明輝譯，2014：37、41）。定言令式的內容是：「僅依據你能

同時意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Maxime）而行動！」（Kant

著，李明輝譯，2014：43）。此定言令式是根據人類普遍具有的理性，必然

得出的理性行動原則。自我意志以這個理性行動原則，作為自己的行動指

導原則（根據此指導原則而選擇的行動內容，即格律），此為「自我立法」

（eigene Gesetzgebung），亦即自我意志為自我意志自己的行動制定規範。

自我意志根據它為自己制定的規範而行動，此為「自律」（autonomie）。自

我意志根據源於道德法則以外的因素而行動，此為「他律」（heterotonomie）

（Kant 著，李明輝譯，58、67）。在他律狀態裡，自我意志的行動被自我

                                                                                                     

12 關於康德倫理學之要點，李明輝教授對康德《道德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的精確中譯（Kant 著，李明輝譯，2014），提供了極佳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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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以外的力量所決定，因此自我意志是不自由的。只有在自律的狀態裡，

自我意志根據自己給自己制定的普遍理性規範而行動，因此才是自由的。 

根據上述道德概念，則遵守約定俗成、公序良俗式的社會規範，並非

真正的道德行為，因為社會規範來自於自我意志為自己制定的普遍理性規

範之外，因此遵守社會規範的行為，在本質上是他律而非自律。在別人面

前做出道德行為也不是真正的道德，因為這種行為的動機是向別人展演自

己是道德的，此一展演或者可以為自己帶來利益，或者若展演相反行為（做

不道德的行為）將給自己帶來不利。換言之，此行為的動機，其本質是利

益計算，而利益來源於自我意志為自己制定的普遍理性規範之外，因此這

也是他律。此外，即使出於同情心而做道德的行為（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不欺負比自己弱的人），也並非真正的道德行為，因為同情心源於人的自然

性格，而自然性格來源於自我意志為自己制定的普遍理性規範之外，因此

這也是他律。13 

可以看到，康德倫理學的要義，其實是自由與道德之關係。康德的主

張是：道德的本質是自由，而自由體現在真正的道德行為之中。道德之所

以在本質上就是自由，是因為真正的道德乃是自律。自律就是自我意志根

據自我意志加諸給自己的普遍理性規範（此規範又是由自我運用理性所必

然得出的普遍規範）而行動，這種行動完全由自我意志自己為自己決定，14 

不受任何外力決定，因此是自由。 

孔恩早在 1945 年就指出，康德的道德法則，在精神上與盧梭的「普遍

意志」（general will）相通（Kohn, 1945: 396；並參見 229、241）。15 此一看

法在理論上確實言之成理，因為盧梭的普遍意志是對私意志的超越，而康

德的道德法則是對一切非普遍理性的行為動機的超越。而不論是盧梭的普

                                                                                                     

13 「意志之自律」以外的一切其他行動指導原則，康德統稱為「他律」（Kant 著，李明輝

譯，2014：58）。 
14 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曾使用「自我決定」一詞：「意志被設想為一種能力，可

依據某些法則底表象決定自己的行動。……供意志作為其『自我決定』（Selbstbestimmung）

底客觀根據者，即是目的（Kant 著，李明輝譯，2014：51）。」 
15 知名的康德研究學者 Schneewind，在其 2009 年介紹康德倫理學的專書章節中重複了此

一論點（2009：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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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志還是康德的道德法則，都是以超出個人私利的公共利益作為目的

（盧梭）或後果（康德）。但孔恩強調，盧梭關心的是一個社會裡的私人利

益和公共利益之關係，而康德關心的則是人類之道德法則與道德行為之關

係。簡言之，康德是以全人類作為他的視野，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與反普

魯士主義者（Kohn, 1945: 396）。孔恩也指出康德對民族議題並不關心。他

雖然曾經主張保障波羅的海少數民族的母語，但理由是母語比非母語更能

幫助這些民族學習啟蒙主義主張的理性普世價值（Kohn, 1945: 402）。凱度

理有別於孔恩的獨特貢獻在於，他在充滿世界主義精神的康德哲學之中，

發現了一條和民族主義思想的意外連結，從而指出康德哲學和民族主義思

想的潛在關連性。 

如前所述，康德提出了一種新的自由概念。這種自由概念雖然是在他

的道德哲學中進行陳述，但自由同時也是政治思想的主要議題。康德的自

由概念，已經顛覆了在他之前的所有倫理學關於道德的概念。當他的自由

概念被應用到政治生活之中，則其意涵是：個人只有服從自我意志為自己

制定的理性政治法則，個人才處於真正自由的狀態。服從源於自我意志之

外的法律，人不是自由的。出於利害計算而服從法律，人也不是自由的。

出於遵法守紀的自然天性而服從法律，人也不是自由的。只有當法律作為

理性法則的具體展現，而人出於自我意志之自願服從法律，這時人才是真

正自由的。根據這種自由概念，康德不僅顛覆了在他之前的所有政治思想

對於自由的見解，他也動搖了一切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法律與政治權威的正

當性基礎。法律或制度如果不是理性法則的具體展現，法律或制度就沒有

正當性。政治權威或政府如果不是被權威所統治者之遵守自我立法之自我

意志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威或政府就沒有正當性。如果人要有真正自由的

政治生活，那麼沒有正當性的法律或制度就應當被更改，沒有正當性的政

府就應當被替換。當政府拒絕更改法律或制度、也拒絕讓自身被替換時，

政治革命就成為必要。對康德來說，法國大革命是人類實現真正自由的政

治生活的開始。因此即使發生了法王被處決，康德雖不贊成此舉，卻仍然

對法國大革命採取支持態度。16 哲學家在書房裡安靜的哲學研究，其結論

                                                                                                     

16 康德將法國大革命處決國王之舉，解釋為：人必須是自由的，才能學習如何自由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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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產生出足以引發世界政治革命的巨大後果，此一戲劇性的反差，經常

被用來描述康德哲學。 

凱度理指出，自由的本質是自我決定。自我決定必然遭遇自我意志對

於各種外力阻礙的鬥爭，這些外力阻礙除了有外在權威的干預，也包括個人

的利害考量與自然傾向。自由因此必須經過鬥爭才能獲得（Kedourie, 1993: 

30-31）。凱度理進一步指出，康德的個人自主意志，被費希特進一步發展

成一種集體性的概念。這個費希特式的發展，是康德和民族主義思想產生

連結的重要關鍵。凱度理的論點大致如下。康德知識論存在一個理論上的

困難：存在（物自身）和認識之間有著存有學上的鴻溝。費希特克服此困

難的方式是：將存在和認識統合在意識中，最高的意識是「普遍意識」

（universal consciousness；費希特稱之為「自我」Ego）。如果將此哲學觀

應用到政治上，其意涵是：整體先於、重要於和大於它的一切部分。費希

特因此提出一種新的國家學說。根據此一國家學說，國家存在的目的，不

是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而是使個人成為自由的存在。國家對個人進行文

化教養，使人成為真正的人，而只有作為真正的人，個人才是自由的。個

人只有和國家合為一體，才能通往一種完全的與自由的生活。個人與國家

的關係，是一種有機體之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在有機體裡，部分只有經由

它和整體的連結，才是它自己。若脫離此連結，則部分就無法作為自己。

在國家中，每個公民維持住國家這個整體，並且在此維持之中，維持住他

自己（Kedourie, 1993: 37-40）。凱度理指出，費希特的哲學，將思辨哲學

和政治理論結合為一，17 提出一種新的國家概念，此國家概念是哲學家的

創造物。哲學家於是開始成為實際政治的指導者。費希特之賦予哲學家此

一新的地位，其社會脈絡是當時德意志地區年輕知識分子在現實中的碰壁

與苦悶。現實政治生活裡，公職由權貴的親戚或寵幸者所壟斷。有學識但

無背景的青年為生活困厄輾轉，因此主張一個國家公職向所有公民開放的

理性制度，此理性制度由一個理性國家所提供（Kedourie, 1993: 41-46）。

                                                                                                     

有用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此一學習在一開始的時候肯定是粗暴的，而且將會帶來比秩序

狀態與受保護狀態更加痛苦和危險的後果。但如果不經過自己的實作，人永遠無法成

熟為理性狀態。而要進行實作，人就必須是自由的。參見凱度理（Kedourie, 1993: 29）。 
17 Aris 也有類似的觀察（196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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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度理總結指出：從康德到費希特，哲學開始與實際政治結合，形成一種

新形態的政治。這種政治形態的特點是：認為政治行動不應以現實利害考

量為動機，而是必須由一個形上學體系，為政治行動提供指導性的規範信

念，而且必須以不斷的努力，克服規範與行動的落差，把規範信念的原則

化為行動。這種政治形態，便是一種意識型態政治（Kedourie, 1993: 50）。

根據凱度理的陳述，則上述這種意識型態政治的起源，是康德的意志自律

或意志自我決定之學說。 

綜述凱度理對康德倫理學與民族主義關連性的看法，則此關連性在於兩

點：一是自我決定之概念，二是以形上學理性原則作為政治革命的指導。筆

者認為，民族主義的主要動力似乎並非來自某種形上學理性原則，但拒絕

被他人決定，則確實是民族主義的重要精神。在康德的意志自律學說裡，意

志確實只服從意志給予自己的道德法則，此法則並非來自他人給予。就此而

論，真正自由之意志，確實是自我決定的或絕對自主的。這種自我決定或絕

對自主的自我概念，確實可以在民族主義對於民族自主的追求中看到。18 

二、赫德的語言哲學 

在凱度理指出康德和費希特與民族主義的關連性之前，學界傳統上公

認的民族主義重要思想淵源是赫德。在本文裡，筆者嘗試指出：赫德作為

民族主義的重要思想淵源，主要在於「自我－語言－文化－民族」這四個

概念，首次被他呈現為本質相連的一體關係。要了解此一本質相連關係，

不妨以赫德的重要著作《論語言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Herder, 1985c）作為基礎性的理論論述。 

《論語言起源》的主要論點如下。人類語言起於「感覺」（Empfindung, 

Herder, 1985c, 1: 697；Sinn, Herder, 1985c, 1: 716）與「情感」（Leidenschaft, 

                                                                                                     

18 柏林認為，康德關於意志絕對自主之思想，根源於他所接受的東普魯士路德虔信派教

義。此教義以內心自由為自由的真正形態，這種自由觀是在得不到政治自由權利的處

境裡，對於政治自由權利的一種「酸葡萄」反應（認為政治自由權利並非自由的真正

形態）（Berlin, 1996: 241-242）。然而，如果把一切對於內心自由的主張，都視為是政

治自由權利的替代物，則這樣的自由觀其實是一種「一元論」（monism）：認為真正的

自由只有一種，即政治自由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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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der, 1985c, 1: 697, 699）。感覺和情感是人與動物共有的能力。感覺和情

感雖然是語言的基礎，但它們不等於語言。語言起於一種人所獨有而動物

卻沒有的能力，這種能力，赫德稱之為「識別力」（Besonnenheit, Herder, 

1985c, 1: 719）。19 識別力使人可以對其感覺與情感進行「反思」（Reflexion, 

Herder, 1985c, 1: 722），反思的方式如下：人在他所產生的所有感覺中，將

某一波感覺分離出來，對它們特別注意，使它們一方面變得固定清晰，另一

方面注意到它們是對於某一對象的感覺，而不是對於其他對象的感覺。這

就形成了對於該對象的清晰的概念。反思對感覺的分離與注意，需要一個

標記，這個標記就是話語（某個發音）。話語就是最初的「語言」（Sprache, 

language）。 

上述語言起源理論，具有多種重要的理論意涵。在此僅討論其中與民

族主義相關的部分。根據上述理論，語言乃是人之識別力對於感覺和情感

的表達：以話語作為某種感覺或情感的標記。因此語言的本質，起於感覺

和情感。此一論點的重要意涵有幾個。第一，如果人願意用心傾聽動物的

話語（動物發出的聲音），人有可能體會此語言所表達的動物情感。20 第二，

如果人願意用心傾聽另一個人的話語，就有可能體會此話語所表達的情

感。第三，如果人願意用心傾聽一種他不懂的話語，就有可能體會此話語

所表達的情感。就第三種意涵而論，每一種人類話語（語言），都是發話者

的情感表達。赫德指出，每一個人的情感都是獨特的，都是他對自然有所

                                                                                                     

19 赫德先表示：「就讓人們依其意願，稱呼他的能力底全部性情為『悟性』（Verstand）、『理

性』（Vernunft），『辨識力』（Besinnung），等等。這對我沒差，只要人們不會把這些稱

呼當成是 [和感覺] 分離的能力，或僅僅是層次較高的動物能力即可（Herder, 1985c, 1: 

717）。」據此，他並無意給予此能力一個明確的稱呼。但在《論語言起源》的稍後段

落，他就明確表示：「我們願意－為了避免和某種理性能力等等混淆－稱這種人之自然

底全部性情為『識別力』（Besonnenheit）（Herder, 1985c, 1: 719）。」可知 Besonnenheit

是赫德選定的稱呼。林遠澤教授將之譯為「覺識」（林遠澤，2010：64）。 
20 用心傾聽，即赫德所說的「感入」（Einfühlung）的一種做法。德國思想史學者邁內克

（Meinecke）在 1959 年指出，赫德首創的「感入」說（對研究對象採取同情之理解）

（Meinecke, 1972: 297），使他不論對過去的各個歷史時期或世界各地的民族，都得出

前無古人的新見解：每一個過去的歷史時期都有它不可輕視的自足價值，每一個民族

也是。他們都構成一個個的個體性，「每一個個體性都不容抹除」（其價值不容否定）

（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Meinecke, 1972: 334,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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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方式。21 因此，每一個人的話語作為其情感的表達，都是獨一無二

的。個人如此，群體也是如此。 

群體的語言如何形成？起於個人與個人的接觸與互動。在接觸與互動

中，雙方形成共同的標記。個人與個人的接觸與互動，其最初型態是家

庭。家庭由夫妻和親子構成，因此每個人學到的第一個話語，就是父語和

母語。22 家庭的擴大，使起源於「家庭的語言」（Familialsprache）發展成

為部族的語言，又由此發展成更大規模「群體」（Volk / Nation）的語言（關

於赫德在其著作中混用 Volk 與 Nation 的情形，詳後）。 

赫德關於語言起源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語言是需要的產物。人為了

解決生活中出現的種種需要，因此發明出新的標記，對應到這些需要。人

解決需要的結果，是創造出文化。然而，人的創造文化和語言的使用，是

同一生活活動的一體兩面。遭遇問題，要想辦法解決。有語言，才能進行

思考，才能解決問題，才能將解決問題的經驗化為知識，才能將知識傳播

給下一代和其他人。如果沒有語言，文化活動根本無法出現。 

語言為何分化？赫德認為，因為人群會分化。人群分化的結果是向外

遷移。遷移導致外移人群進入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遭遇不同的生態條

件，23 被迫進行與生態條件相應的新的生活活動，從而導致原本的語言和文

                                                                                                     

21 「因此，雖然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同意他們稱為軟或硬、光滑或粗糙 [的意思]，但我

永遠無法說他們是否完全同意，因為我無法驗證。由於全部的感覺仰賴和感受相關的

神經的構造，沒有人在感受上會和另一個人完全一致，因為不太容易有這樣的情形：

兩個人的神經結構完全被調成同一方式（Herder, 1985a, 1: 155 / F: 251）。」在本文中引

用的赫德論著，如果有相應的英譯本，則會在引文末尾列出兩個頁碼，前一個是 Gaier

版赫德全集（Herder, 1985a）的頁碼，後一個是英譯本的頁碼。以本註腳內的引文末

尾頁碼為例，「1: 155 / F: 251」指「Gaier 版赫德全集第一冊第 155 頁∕Michael Forster

英譯赫德哲學著作選集（Herder, 2002）第 251 頁」。 
22 「嬰孩抓到他最初的字，結結巴巴地重複他父母的情感，並且用每一個最初的結巴發

誓，這樣他形成了他的語言和靈魂，這些情感永遠存在，因此他真實地稱它們為父語

或母語（Herder, 1985c, 1: 786 / F: 142）。」赫德指出，父語和母語承載了父母對子女的

情感，子女日後通過父語和母語，會讓這些情感重新在自己的靈魂中流過。子女以最

初的語言探索世界所得到的觀念，日後還會重現，並且具有比後來學得的清楚觀念更

大的力量（Herder, 1985c, 1: 786 / F: 142）。 
23 赫德將地理環境和相應的生態條件統稱為 Klima (Barnard, 196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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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生改變。24 此一改變其實就是語言和文化的創新，此一創新展現出這個

人群的「天才」（Genius）和「個性」（Charakter）（Herder, 1985c, 1: 790, 804）。 

總結言之，根據上述理論，語言的根源是人在與環境的生活互動中，

產生的感覺和情感。此感覺和情感是獨特的，因此語言也是獨特的。又由

於語言和文化是一體兩面，因此文化也是獨特的。在一個人群的語言（父

語和母語）和文化中，人群的成員可以找到最原初、最根本、最深層的感

動，這就是人群成員自我感的根源。 

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文學（文學的最初型態是詩∕歌與神話）。赫德以文

學為例，說明父語－母語和人群、環境與文化（倫理觀；思考方式）之間

的關係： 

那麼，如果每一種「原初」（ursprünglich）語言─這種語言是一

個「地方的產物」（Landesgewächs）－是適應於它的氣候與土地，

如果每一種「民族語言」（Nationalsprache）是根據它的「人群」

（Volk）的倫理和思考方式而形成，那麼反過來說，一個「地方」

（Land）的文學－它是原初的與民族的－也必須根據這個民族的

「原創的地方語言」（originalen Landessprache）而形成，以至於兩

者一起前進。文學在語言中成長，語言在文學中成長……。《論最

近之德意志文學》〈片段〉（Herder, 1985b, 1: 559） 

有必要指出，無論在上述 1768 年《論最近之德意志文學》〈片段〉的引文

裡，或是在 1772 年的《論語言起源》裡，赫德都沒有對「人群」（Volk）和

「民族」（Nation）特別作出區分。他經常將兩者當作同義詞混用。25 

赫德上述關於人群∕民族、語言、文化、個性、自我感的思想，孔恩

在 1945 年以這樣的方式加以描述：「赫德是第一個堅持以下看法的人：人

                                                                                                     

24 「正如同只有一個『人類人群』（Menschenvolk）住在地球上，因此只有一種人類語言：但

也正如同這個大的類把自己『民族化』（nationalisiert）為這麼多的『各地之類』（Landarten），

因此他們的語言也是如此（Herder, 1985c, 1: 804）。」 
25 《論語言起源》裡 Nation 與 Volk 混用的例子，可參見 Herder (1985b, 1: 752-753)。不過

Menges 指出：Volk「具有一種先於理性的向度，回溯指向人類社會化的起點。對赫德來

說，Volk 是一種『原初範疇』（Ursprungskategorie），意謂著起源、本真，以及社群認同

（200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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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文明不是藉由它的一般的與普遍的表現而生活，而是藉由它的民族的與

獨特的表現而生活；每一個文化表現必然是原創的，但它的原創性是它的

民族社群和民族語言的原創性。不論就自然或是歷史而言，人最終都是他

們所屬的民族社群的成員：只有作為民族社群的成員，人才有可能真正具

有創造力（Kohn, 1945: 429）。」孔恩並且將盧梭式的人類群體和赫德式的

人類群體做了類比：盧梭式的人類群體，個人經由參與政治意義的普遍意

志，而成為群體的成員；赫德式的人類群體，個人經由參與文化意義的普

遍意志─使用共同的語言，分享共同的文化─而成為群體的成員

（Kohn, 1945: 429）。盧梭式的人類群體是契約式國家，赫德式的人類群體

是民族。 

赫德提出的這種「語言－文化－民族－自我一體論」，一旦和當時興起

的對於民族語言（民謠；文學）26、民俗（民族的文化創造）研究結合，就

產生出以下思想：民族語言和文化，標誌了一個民族的獨特性和原創力。

傳統上被先進民族視為野蠻落後、有待先進民族加以開化與同化的人群，

現在轉而被認為是在語言和文化上保有比先進民族之語言文化更豐富的原

初人類情感，並且在語言和文化上展現出獨特的與天才的創造力的人群。

這個人群的成員不僅不應該為自己的野蠻落後感到自卑，反而應當為自己

的純真質樸、獨特性與創造力感到自豪；不僅不應該追求以他人的語言取

代自己的語言，讓自己同化於他人的文化，反而應當追求保有自己的語言

和文化。過去在先進民族的語言文化之下感到自卑、自我價值不受肯定的

各個人群，現在變成某種主體，積極追求自我價值的肯定。作為民族主義

主體的「民族」，於是由此誕生。民族，就是以原生語言和原生文化為其本

質和基礎的社群（Barnard, 1965: 57-58）。更精簡地說：nation 的本質是語

言和文化。 

赫德提出的這種民族概念，和稍早法國使用的民族概念，表現出明顯

的差異。這個差異在於：狄德羅和盧梭所使用的「人民」或「民族」概念，

                                                                                                     

26 赫德指出，最初的語言以詩的形式表現其情感，而此時的詩都是歌的形式。赫德也率先

收集各地方的民歌，來源包括英格蘭、蘇格蘭、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斯堪地那維亞、

拉脫維亞、立陶宛、冰島、格陵蘭、祕魯、「拉普蘭」（Lappland）（Solanki, 2018: 55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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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政治體之主權的所有者。但赫德的「民族」概念則不涉及政治權力，

而主要是指語言文化社群。以下就此差異略作陳述。 

在狄德羅為《百科全書》（1751）撰寫的條目「政治權威」（autorité 

politique）中，對於「國家」（état）、「人民」（peuple）、「民族」（nation）的

用法是：27 

「國家」指政治體：「國家並不屬於君主，而是君主屬於國家，雖然君

主是要在國家之內統治，因為國家選擇了他擔任此任務……」（Diderot, 

1992: 9）。 

「人民」指政治權威的所有者：「更重要的，政府之權威雖然可以在

一個家族中世襲，並且被交付到一個人的手中，它卻不是一件私有

財產，而是公共財產，因此它絕不可以從人民那裏拿走，對它的充

分的所有權，基本上只屬於人民。因此只有人民才能夠簽發 [讓君

主] 28 使用權威的租約；他們必須總是參與任何授予行使權威之權利

的契約（Diderot, 1992: 8-9）。」 

「民族」指行使同意權的人民：「因此，如果沒有民族的同意，君主

不能處置他的權力或他的臣民……戴著王冠的人可以專斷地放棄

它，如果他想這樣做，但他卻不可以不經過民族的同意，把王冠戴

在另一個人的頭上。簡言之，王位、政府之權力、公共權威都是財

產，而民族是這些財產的所有人，君主對這些財產只有作為管理人

和信託人的使用權。……在不同的國家裡，[將權威託付給某人的 ]

約定的條件也各有不同。不過不管在何處，民族對於它所立下的約

定，都具有不顧一切反對而堅持此約定的權利；沒有任何力量可以

改變此約定；當此約定不再有效力時，民族重新取得進入新約定的

權利和完全的自由，[根據此權利和自由，民族 ] 可以和任何人以任

何內容訂約。這就是將會發生在法國的事：如果由於最大的不幸，

整個統治家族的所有子孫都死絕，那時權杖和王冠將回到民族手中

（Diderot, 1992: 8-10）。」 

                                                                                                     

27 在以下的三段引文中，狄德羅使用的都是小寫的 état、peuple、nation。 
28 [ ] 內的文字，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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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這種用法裡，「民族」顯然是一個和「人民」具有本質相通性的概念，

而「民族」和「人民」都指某種最高政治權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論社會契約》（1762）中，盧梭似乎並沒有賦予

nation 一詞特別的義涵。在書中關於幾個重要名詞的界定裡，nation 並沒

有包含在其中：「這個經由其他所有的人所統合形成的公共人，在過去採取

「城邦」（Cité）的稱呼，現在採取「共和國」（République）或「政治體」

（corps politique）的稱呼；當共和國或政治體是消極的 [存在時]，29 它的

成員稱呼它為「國家」（État）；當它是積極的 [力量時]，則稱呼它為「主權」

（Souverain）；當把它和 [其他 ] 類似的政治體比較時，稱呼它「權力」

（Puissance）。至於集結成為它的人們，他們集體地採取「人民」（peuple）

的稱呼，個別地稱呼他們自己為「公民」（Citoyen），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

者；稱呼他們自己為「屬民」（Sujet），作為服從國家之法律的人（Rousseau, 

2001：57-58）。」30 在《論社會契約》中，盧梭使用 nation 一詞有九處，使

用 Nation 一詞有八處，使用 national 一詞有二處。31 在這些用例中，nation

或 Nation 似乎只是政治體或政治社群的同義詞，並沒有其他更特別的義

涵。如果把狄德羅的以上用法和盧梭的以上用法合併觀之，或許可以得出

一個初步的看法：狄德羅的 état，類似盧梭《論社會契約》中的 nation / Nation

之義；盧梭《論社會契約》中 Peuple，以及狄德羅的 peuple 和 nation，則

意義類似，都是指政治體之主權的所有者。32 這種 Peuple 和 nation 的概念，

後來和赫德的 Nation / Volk（語言文化社群）結合，共同構成民族主義之主

體「民族」一詞的義涵。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看法。赫德之語言文化性質的民族概念，

為作為民族主義主體的「民族」提供了血肉：一個語言文化社群，構成了

                                                                                                     

29 [ ] 及其中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30 英譯可參見 Rousseau (1997: 50-51)。 
31 使用 nation 之例，參見 Rousseau (2001: 72, 82, 83, 84, 109, 118, 144, 167, 169)。 

 使用 Nation 之例，參見 Rousseau (2001: 79, 84, 129, 131, 134, 135, 170, 173)。 

 使用 nationale 之例，參見 Rousseau (2001: 169, 177)。 
32 Hobsbawn 指出：在 13 世紀中期，populus 的意涵是「歷史－政治性的」，指有意願服

從一個共同法律的人群（19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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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盧梭與狄德羅之政治性質的人民與民族概念，為民族提供了骨幹：

民族作為一個政治社群，其主權屬於這個社群的全體成員；這個政治社群

的重要特質是自我統治，也就是社群的全體成員自己統治自己。康德的意

志自律概念，為民族提供了信念：自我之道德行為，只能出於自我對於自

我立法之遵守，遵守他人立法的行為不是道德行為，因此也不是自由行為。

由以上三大思想來源所提出的主張，從十八世紀開始被接受成為新的普遍

信念。根據這些信念，當一個人群被外國勢力統治時，它是缺乏真正主權

的，因為它不是自我統治（盧梭）。當一個人群必須遵守他人制定的規則時，

它是不自由的（康德）。當外國勢力企圖以他種語言和文化，取代這個人群

自己的原生語言和文化時，這個人群如果接受此一取代，這個人群就喪失

了自我的生命，其人群雖繼續存在，但實際上已經滅絕（赫德）。由此便產

生出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一個民族必須獨立（建立自己的國家），因為獨

立才有自我統治；一個民族只應服從自己的意志，不應受制於他人；一個

民族必須以原生的語言和文化，作為自身的生命內容。如果有他人引入其

他的語言和文化，宣稱後一種語言和文化，在文明程度上高於民族自己的

原生語言和文化，則民族應當在「好的」和「我的」之間選擇「我的」，因

為一旦放棄「我的」，我就不再是我，雖然我仍然存活，我的生命實際上已

經終結。 

孔恩指出，「人民主權」之概念，和「民族作為語言文化社群，是真正自

然真實的社群型態」之概念結合，成為促成民族主義運動興起的核心信念： 

赫德認為國家是人造的與偶然的產物，民族則是自然的與根本的

存在。……他對於民俗社群及其語言的強調，很快就給予中東歐

各種不同的民族群體新的重要性和尊嚴，並且在他們之中創造出

一種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的動能，很快就突破赫德概念的純

然文化性框架。法國革命把民族的政治概念帶到中東歐，當這兩

種概念33 融合並點燃新的熱切希望時，這些民族很快就發現自己處

在一場和現存國家的暴烈鬥爭之中，這些國家在每個地區－德意

志、巴爾幹、東歐－都不是藉由民族因素而長出和存在，因為在

                                                                                                     

33 筆者案：指政治性的民族概念與語言文化性的民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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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以前，沒有人主張要以民族作為 [國家構成的] 34 原

則。（Kohn, 1945: 429） 

民族主義之所以能成為十九到二十世紀最強有力的政治運動，其在政

治思想方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結合了人民主權與自我肯定這兩大元

素，前者是近代政治的基本趨勢，後者則是人類永恆的基本需要。人民主

權之理念，使被統治者產生自我統治的想望。自我肯定，在過去是以不同

的方式獲得滿足（主要是社會流動），在民族主義中，則是以自我的「根本

存在經驗」（fundamental existential experiences）之獲得肯定，作為滿足之

形式。 

個人的原生語言和文化，以及個人成年之前的其他成長經驗（包含個

人成長環境之自然條件、社會文化與歷史記憶），乃是個人的根本存在經

驗，這些經驗對個人來說具有重要的存在意義。此存在意義在於：它們是

使個人感到自己是自己的元素。然而在民族主義出現以前，個人用來自我

定位的元素，卻都不是這些個人經驗，而是與之無關的社會公共價值（如

財富；地位；家世背景；能力；品德）。個人之根本存在經驗和社會公共價

值在性質上有一個重要差異：前者是自然原生性質的存在，可以引發情感，

後者卻是理性選擇、利害得失計算和意志努力的結果，不會引發情感。民

族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理念，其新穎之處，就在於它不再以「非個人性」

（impersonal）的公共價值，作為主要的自我認同內容，而是以個人的根本

存在經驗，作為主要的自我認同內容。這種新型態的自我認同，會引發情

感，而且個人願意為了捍衛自己的這種自我（而不是非個人性的公共自

我），而自願做出重大犧牲。孔恩在 1962 年已經指出，民族主義對人們的

訴求力強過自由主義（Kohn, 1962: 8），柏林重複了此一觀察（Berlin, 1980: 

340-341；1991: 251），但他們都沒有正面明確地解釋其原因。此一情形延

續至安德森，他對於民族主義的強大訴求力從何而來，始終感到困惑，但

同樣沒有答案。對於此一問題，筆者在此嘗試提出一個正面明確的解釋：

民族主義強大的訴求力，其重要來源之一，是它主張以個人的原生語言和

                                                                                                     

34 [ ] 及其中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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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個人的根本存在經驗，作為個人自我認同的主要內容。35 民族

主義因此看似是對於某種超越自我的、由陌生人組成的更大群體的愛，但

其本質其實是自愛。也正因為民族主義是以自愛為本質，因此它對個人才

有這樣大的感染力與動員力。而又由於個人的根本存在經驗，相較於理性

選擇的利害得失計算，具有更深層的存在意義，而且能夠與情感相連，因

此當民族主義遭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以理性利害計算為本質的意識型

態時，民族主義都會勝出，成為動員個人的最強大力量。 

                                                                                                     

35 現代論者的研究顯示：國家在現代採取的新形態（中央積極穿透支配地方）、資本主義

經濟的標準化與量產化原則、現代傳播媒介（印刷術；文字與影音媒體）的出現、導

致領土疆界統一化、政府官僚化、教育國家化、語言、文化、歷史記憶、政治社會經

驗同質化（Anderson, 1991；Deutsch, 1953；Gellner, 1983；Hobsbawn, 1992）。上述結

果，使個人的根本存在經驗大規模地同質化和集體化。 

 一位審查人提醒指出：中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所訴求的各國原生語言和文化，是否其

實是經過國家同化政策的人為加工，而被打造成為同一的語言與文化，需要留意。對

於以上提醒，筆者敬覆如下。 

 Hobsbawn 指出：民族主義者或民族國家所提倡的「民族語言」，絕非赫德意義的口說

母語（1992：52-53）。他進一步指出：「民族語言……幾乎總是半人工的建構，有時候

則實際上是一種發明，例如現代希伯來語（1992：54）。」但 Hobwbawn 也指出，上

述那種民族語言的常見建構方式是：從實際使用的多種方言中選出一個，將之書寫化、

標準化和現代化（1992：54）。換言之，原生口說母語（方言）仍是上述民族語言的最

根基性的原料。如果缺乏此一原料，一種語言確實有可能因為前述的各種現代性因素，

而成為官方語言（民族語言），但如果原生口說母語仍然在庶民中被使用（例如註 5 引

述的 Fernando 的例子），且官方語言並沒有被當作個人幼年時親子間的口說母語來使

用，則庶民對於原生口說母語的情感認同，是否會和對這種官方語言的情感認同相當，

似乎頗成疑問。如果不相當，則對於此一不相當的原因，赫德關於語言作為個人最根

本的存在經驗之理論，似乎仍然提供了最有力的解釋。 

 但另一方面，筆者也同意 Hobsbawn 的論點：如果沒有前述各種現代性因素，單憑原

生語言和文化本身，也無法產生像民族主義這樣動員人群範圍如此之廣、強度如此之

大的訴求力。由於原生語言和文化，雖然是民族主義訴求力的根本原料，但並非其唯

一的關鍵要素，因此筆者在此將之列為民族主義訴求力的各種來源之一。在此也特別

感謝這位審查人的中肯提醒。 

 不過也有必要指出：在他上述這部經典研究裡，Hobsbawn 始終迴避一個根本性的問

題：「民族主義對於個人情感所具有的感動力量，來源為何？」然而，這個問題如果沒

有回答，則民族主義勝過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作為近代最有力政治思潮的最主要原

因，就無法得到解釋。指出赫德之語言理論，為上述問題的答案提出了關鍵性的線索，

是本文的一項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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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孔子「文明」理念與民族主義之對話 

一、兩種「人」之概念 

作為民族主義主體的民族，是語言文化社群與政治主權之結合。它是

具有政治主權的「語言文化政治體」（lingual cultural political body）。民族

主義所訴求的需要，是自我獲得肯定。此需要的滿足方式，一是社會中的

被統治者，取得主權者的地位（此地位即盧梭所說的「公民」Citoyen），36 

二是某社群之原生語言和文化，從原本的弱勢地位，上升到優勢地位，成為

此社群之統治階層的語言和文化。三是此社群取得政治主權（自我統治）。 

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為引發疑慮的意識型態，是因為它具有強烈的自我

中心傾向，而缺乏對異己人群的同情與協助。當異己人群是敵對民族時，

民族主義多半對之採取仇恨態度，很少懷抱同情；如果敵對民族遭遇不幸，

民族主義多半報以幸災樂禍，而非伸手援助。當異己人群是民族內部的少

數族群時，民族主義並不會採取「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態度，將本民

族主張之民族權利，給予這些少數族群，維護保障他們的同等權利，而是

否定後者對於同等權利的要求（獨立；自治；尊重；對其原生語言和文化

的保障）。當本民族之外的某些人群，兼具我群性和異己性時（某人群基於

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認為另一人群是我群，但後者不認為自己與前者是

同一人群），民族主義多半否定此人群有決定自我歸屬對象的權利，而是根

據「歷史權利」宣稱另一人群是我群，並且應當隸屬於我群之統治，即使

另一人群明顯具有不願隸屬我群統治的傾向，民族主義也不予理會。37 

                                                                                                     

36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特別強調指出「公民」（Citoyen）一詞所具有的獨特意涵：

「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participants à l’authorité souveraine），他們集體地採取『人

民』（Peuple）的稱呼，個別地稱呼他們自己為公民（Rousseau, 2001: 57-58）。」在缺

乏追求以憲政體制保障個人自由權利之傳統的地區，公民具有較少的「自由權利主體」

與「憲政體制的守護者」意涵，較多的「人民中積極關心公共議題的成員」與「民族

的捍衛者」的意涵。 
37 關於此議題的知名例子是 Alsace-Lorraine。俾斯麥在 1871 年不顧 Alsace-Lorraine 住民

之意願，將之兼併入德國。知名德國學者 Treitschke 表示，德國對此地區具有歷史權利

和民族統一權利。Renan 則在 1882 年發表〈何謂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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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產物。它的一些特點，如果和古典時期的政治思

想相對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以下的部分，我們將以中國古典時期的

政治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作為對比，觀察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民族主義

思想各自的特徵。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文明」（civility）。38 文明的基礎是自律（禮）39 

與愛人（仁）。40 在此基礎之上，個人經由文化的教養（禮、樂、文）而使

自己的人性不斷提升。41 就此而論，孔子政治思想與民族主義有一個重要

差異或根本對立之處。 

孔子政治思想中，政治行動的主體，是追求自我人性之確認與提升之

個人。個人因為追求自我人性之確認，所以實踐自律和愛人；為了追求自

我人性的提升，所以學習文化教養。但在民族主義的思想中，政治行動的

主體，是追求實現以下這些目標的個人：追求個人在民族這個政治社群之

中，獲得主權參與者的地位；追求民族取得自我統治的政治主權；以及追

求民族之根本存在經驗，取得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平等之地位。處在社會中

下層的個人，出於提升自我地位的需要，積極參與對於民族政治體之利益

的服務，使自我成為此政治體中主權者的一員。處在其他民族統治下的民

族，出於提升自我地位的需要，因此積極追求本民族取得政治主權（獨立

或自治），使本民族和其他民族處於平等地位，或是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

要，以追求獨立或自治，作為保障自身權益的必要手段。民族中的個人，

因為追求自我之根本存在經驗獲得肯定，所以追求伸張本民族原生的語

言、文化、政治社會制度，使之在本民族中具有優勢地位，並且拒絕以其

                                                                                                     

演講，主張民族乃是政治社群成員的自主意願產物。參見 Kohn (1965: 61)。 
38 Civility 一詞，據 1755 年 Samuel Johnson’s Dictionary 之條目，其第一義為「脫離野蠻之束

縛；有教養之狀態」（freedom from barbarity; the state of being civilized）（Johnson, 1755） 
39 顏淵問仁。子曰：「尅己復禮為仁。……」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

顏淵‧12.1》本文引用之《論語》文本，係採用皇侃《論語義疏》之文本（皇侃義疏，

何晏集解，2018）。以下同。 
40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12.22》 
41 在孔子政治思想中，「人性」（humanity）指使人與動物有所區別之處。此區別主要表

現為自律與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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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勢民族的語言、文化、政治社會制度，取代本民族原生的相應事物。

藉由此一方式，個人的根本存在經驗，將被提升為民族集體認同的內容。 

以上這兩種主體意涵，反映出兩種哲學人類學或「人」之概念。孔子

政治思想中的人，是以追求自我人性的確認和提升，作為個人的生命意義。

民族主義思想中的人，則是以追求自我地位（個人之地位；個人根本存在

經驗之地位；作為個人及其根本存在經驗之集體表現的原生語言文化社群

之地位）的確認和提升，作為個人的生命意義。前一種「人」之概念，是

以自律和愛人作為人性之主要內容，它因此以自律和愛人作為基礎性的政

治行為。後一種「人」之概念，是以個人的政治地位，以及民族之文化地

位或政治地位，作為自我之主要內容，因此以民族中個人政治地位的提升

（個人成為本民族作為政治體的主權者成員）、民族之政治地位的提升（民

族成為自我統治的主權者），以及本民族之原生語言文化地位的提升，作為

基礎性的政治行為。 

可以看到，這兩種「人」之概念，在內容重點上大相逕庭。兩者最根

本的差異，在於前者重視的是人性，而後者重視的則是自我。由於前者重

視人性，因此一切有助於增進自律與愛人的文化，都值得接納和學習，至

於此文化是否來自其他民族，則不是重點，並不影響對它的接納和學習。

相對於此，後一種「人」之概念，所重視者為自我，此自我與他人有明確

且無可跨越的界線，此界線主要由語言、文化所構成。對於他人的語言和

文化，如果要接納，也必須經由民族原生語言和文化的中介，而且不能危

及原生語言和文化的生存及優勢地位。如果我們認識到以上差異，則可以

看到，孔子政治思想裡的「人」之概念，關注的是人性的提升。民族主義

思想裡的「人」之概念，關注的是民族的生存與民族地位的提升。此外，

自律如果是對自我的節制與約束，愛人如果是對自愛的超越，則人性本身

就意謂了對自愛的抑制與對自愛的超越，而人性之提升則意謂了這種抑制

和超越的增加。與此相比，自我的生存與地位的提升，則是自愛。一方是

強調自愛，另一方是強調對自愛的抑制和超越，這構成了民族主義思想和

孔子政治思想的根本對立之處。42 

                                                                                                     

42 一位審查人提醒指出：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之看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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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一方面顯示了民族主義的力量來源，另一方面也說明了

它的限制所在。由於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自愛，符合人的自愛本性，因

此它對於個人和民族都有強大的訴求力，也因此具有巨大的動能。另一方

面，由於民族主義是一種自愛，因此它必然優先考慮自我利益，而將他人

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何民族主義一方面反對其他

民族或文化對本民族或文化的壓迫，另一方面卻在本民族或文化取得優勢

地位後，毫不留情地成為對於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壓迫者，並且對自己的壓

迫行為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由於以自愛為動力，因此民族主義開啟的，

是一切民族之間為了自我利益而進行的永無休止的鬥爭：弱小民族反抗其

他民族的壓迫；弱小民族反抗成功，並發展成為強勢民族之後，又轉而壓

                                                                                                     

其政治思想似乎不是只有禮與仁，而是還有包含夏夷之辨，此夏夷之辨帶有中原文化

中心論，這種自我中心論與民族主義有類似之處。筆者非常感謝審查人的此一提醒，

並敬覆如下。 

 筆者目前認為，孔子確實懷有夏夷之辨，並且認為華夏文化高於夷狄文化。不過孔子

和民族主義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別：民族主義中存在「你們」和「我們」的對立，

並且以這個對立作為基本思考架構，但孔子政治思想卻只有「我們」，而這個「我們」

其實包含了民族主義意義的「你們」。簡言之，民族主義的「我們」，意涵是「我群」，

而「我群」絕不是指全人類，而只能是指全人類中的某一部分人。但孔子思想的「我

們」，意涵卻是「全人類」，而絕不是單指全人類中的某一群人。根據孔子政治思想，

則「我們」大家都是人，都應當學習如何作為與動物有別的人類，而人性之根本指標，

就是愛人與自律。實踐愛人與自律的方式，是開放的。孔子提出了他認同的一種答案，

這個答案雖然淵源於華夏集團的文化傳統（這是孔子認為華夏文化高於夷狄文化的原

因），但並非盲目地奉行或捍衛華夏集團的一切文化習俗。如果文化習俗不能作為愛人

與自律的實踐，則就算此文化習俗是華夏集團的，也應當加以改革或廢除（如果「我

的」並不就是「好的」，則應當改革或廢除）。如果文化習俗可以作為愛人與自律的實

踐，則就算此文化習俗是夷狄人群的，也應當加以肯定。就此而論，孔子夏夷之辨的

本質，是一種理性主義，並且以愛人與自律之實踐與提升，為其追求的目標。相對於

此，民族主義的我群（「我們」）與異己（「你們」）之別，則是一種自愛式的形式主義

（以維護我群的族裔、文化的特定形式，作為維護我群認同的基礎。根據形式主義，

則就算「我的」不是「好的」，也要加以捍衛，因為它是「我的」。而就算接觸到「好

的」，如果它不是「我的」，則拒絕接受，因為它不是「我的」）。 

 這位審查人也提醒：民族主義的人性觀，並未否定對於人性提升的追求。筆者敬覆如

下：如果民族主義願意以追求愛人與自律的實踐與提升，作為其終極的目標，則民族

主義確實將會與孔子政治思想殊途同歸，兩者都是「一種以自身歷史文化根基為起點

的博愛主義」（an universal humanism with ethnic /national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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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其他的弱小民族，其他的弱小民族又起而反抗壓迫，同一模式不斷重複，

衝突鬥爭永不停息。這就使民族主義一方面永遠是弱小民族的福音，另一

方面卻是對人類整體的永恆詛咒。 

由於民族主義的主要關心是自我而非人性，因此民族之間衝突的本

質，是某一自我和另一自我之間的衝突。這種性質的衝突，和其他性質的

衝突有所不同。在其他的利益衝突裡，衝突可以藉由協商與「利益替換補

償」（trade off：犧牲某一利益而換取另一利益）而化解。但在某一自我與

另一自我的衝突裡，自我和自我之間卻不存在協商與替換補償的可能性，

因為兩者的自我都是絕對自足、不可分割而且無重疊性，因此任何一方的

讓步，都無法得到替換補償，從而是自我的絕對損失。以獨立為例，某一

弱勢民族要求從另一個強勢民族中獨立出來，建立自己的國家，此時衝突

的爭執點是政治主權。對強勢民族來說，讓步意謂了喪失對於弱勢民族地

區的主權，此損失無法獲得替換補償。對弱勢民族來說，讓步意謂了喪失

自我主權，此損失也無法獲得替換補償。因此雙方只要有拒絕讓步的實力，

都不可能讓步。又如果以最近發生的科索渥與塞爾維亞之間的車牌糾紛為

例，科索沃拒絕讓步，因為讓步意謂了主權受損（無法要求塞國車輛使用

科國車牌）。塞爾維亞也拒絕讓步，因為讓步也意謂了主權受損（無法保護

塞國國民使用塞國車牌的權利）。43 因此雙方只要有拒絕讓步的實力，也都

不可能讓步。除非雙方各退一步，以我的主權受損，等比例地替換補償你

的主權受損，或是以放棄我無法實質享有、僅具有形式意義的部分主權，

換取這部分的主權所無法提供的其他重大政治權利，44 否則衝突就很難化

解。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領土爭議也是如此。 

                                                                                                     

43 阿爾巴尼亞族裔居多數的科索沃，2008 年獨立，塞爾維亞始終拒絕承認其獨立。2022

年 11 月，科索沃要求其境內的塞爾維亞族裔居民，不可再使用塞爾維亞政府發給的車

牌，而必須換發科索沃政府發給的車牌，否則將處以罰款。此舉使兩國之間長久的緊

張關係再次浮上檯面。2022 年 11 月 6 日，科國境內塞裔居民宣布將辭去在科國擔任

的公職，雙方對立持續升高。相關新聞參見 Deutsche Welle (2022)。 
44 2023 年 2 月，塞爾維亞有意接受美國與歐盟之調解，以承認科索沃獨立，換取塞爾維

亞未來申請加入歐盟時，在申請條件上加分。但此舉立刻引起塞國右派領袖的集會抗

議，指控此舉為叛國。相關新聞參見 Inwood & Kasapi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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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政治思想的新政治想像 

前面引述過的孔恩引文，有幾句話其實意味深長： 

這些民族很快就發現自己處在一場和現存國家的暴烈鬥爭之中 

……在十八世紀末以前，沒有人主張要以民族作為 [國家構成的] 45 

原則。 

這個敘述提到了兩個極重要的事實：第一，民族主義提出了一種關於政治

體的全新的想像。46 第二，民族主義者根據此一想像，提出了一種關於政

治體構成的全新的規範性原則，並且根據此規範性原則，質疑、推翻原有

的政治體構成原則。 

如果民族主義提出的「具有政治主權的語言文化群體」，是關於政治體

的一種新的想像。那麼我們為何不能提出另一種關於政治體的新想像？筆

者認為，孔子政治思想，已經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想像。以下不妨以這種

孔子式的政治體想像，和民族主義式的政治體想像略作對比。 

如前所述，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關心是文明。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

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是藉由政治生活使人趨向文明。文明的根本內容是

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內容又是自律和愛人。如果從這個基本思想出發，結

合現代政治制度，則可以得出以下看法：主權雖然是政治體得以維持的必

要元素，但使一個政治體成為好的政治體的元素並不是主權，而是文明。

政治體的根本質料也不是原生的語言和文化，而是人性，也就是對於自律

與愛人這兩種價值的信念和實踐。主權雖然是維持政治體自主統治的必要

工具，但它本身並不是政治體存在的目的。政治體自我肯定的需要，也不

僅是由具有主權及其原生語言和文化的取得平等地位加以滿足，而更需要

由其政治生活中人性提升的高度加以滿足。以上述理念為基礎的政治體，

不再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它可以被稱為「文明國家」（civility-state）。

                                                                                                     

45 [ ] 及其中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46 從近代開始，「想像」成為建構對於政治秩序之規範性原則的重要方法。霍布斯的自然

狀態與社會契約，是這種想像的典型。民族主義者以「想像」去建構政治體的規範性

原則，是此一方法的另一種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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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文明國家，以國際規範（禮）自律自身之行為，並以之作為國際紛

爭處理的依據（正名）。以本國人民彼此的同情互助為基礎，將之擴及到對

他國人民的同情與互助（仁）。積極吸取其他文化中包含的自律與愛人的智

慧，和其他的文明國家共同形成人類的共同文明，並以此共同文明作為歷

史傳承（禮；樂；文），供人類在其中學習涵養人性。自我和自愛不再是政

治行動的起點和目的，對自我和自愛的抑制與超越，成為政治行動的起點

和目的。這樣的一個由文明國家組成的世界（有別於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

界），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值得所有具有思考能力的人類，願意追求的新的政

治想像？47 

                                                                                                     

47 大陸學者趙汀陽，曾提出「天下體系」之概念（2005），企圖以此超越民族國家體系，

並引起國際學界極大的關注。筆者此處提出的新政治想像，以有別於民族主義之「人」

的概念和「文明國家」的政治體圖像為基礎，同樣是以超越民族國家體系為宗旨，但

與「天下體系」完全不同，因此可以作為「天下體系」的初步對照版。關於趙先生「天

下體系」的要點，可參見 Chang and Chen (2017: 274-282)。簡言之，筆者和趙先生最

主要的不同，是趙先生主張以「天下」（世界作為一個政治體）取代「民族國家」（Chang 

and Chen, 2017: 275-279），筆者則主張以「文明國家」取代「民族國家」。 

 本刊編委會建議筆者說明：本文所稱的「文明國家」與中國大陸學者近年來提出的「文

明型國家」，差別為何。由於此議題並非本文的重點，因此筆者在此僅先用以下方式簡

要說明如下。 

 認為現代中國在國家型態上是一種有別於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國家，此一說法似可追

溯到 Pye。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明』（civilization），此文明假裝是一個國家」，現

代中國是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將一個文明擠壓到現代國家框架內的產物（1990：58）。

Pye 這個描述，導致有學者把中國描述為「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例如杜

維明先生，參見 Tu (2005: 156)）。近年來力倡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學者有張維為。

根據張先生在其大作《文明型國家》（2018）中的描述，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其

核心理念有「實事求是」等十項（2018：81-104）。筆者與張先生的最主要不同有以下

四點： 

(1) 張先生前述大作中，「文明」一詞應是沿用 Pye 的用法，指 civilization。筆者在本

文中，則提出了「文明」一詞所具有的不同於 civilization 的另一種義涵，即 civility。 

(2) 從 Pye 到張維為，稱中國為 civilization，意思是把中國文化視為一個「文明」（civili-

zation）。筆者則認為，中國文化僅僅只是人類眾多文化中的一個文化。而人類眾多

文化中涉及 civility 的部分，「共同構成人類的共同文明」（the common civilization of 

mankind）。換言之，Pye 到張維為的「文明」（civilization）用法，專指中國文化，

而筆者的「文明」（civility / common civilization）則指不專屬於任何文化的人類共

有之歷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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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這種新的政治想像之中，每一人群（包含民族）的原生語言文

化的位置為何呢？一個初步的回答是：對於每一個人群的原生語言和文化

的尊重與平等對待，其動力來自赫德首倡的「感入」（Einfühlung）。如前所

述，感入就是對於一個異己，特別是一個自己原本反感、輕蔑、排斥的異

己，採取同情的理解。這個自己原本反感、輕蔑、排斥的異己，不僅可以

是一個異己的語言文化、一個異己的歷史時期，也可以擴展到一切的他者。

同情的理解，正好與孔子的愛人思想相通。一個實踐孔子愛人之教的人，

如果同意赫德對語言起源的看法，則自然會認識到每一種原生語言所包含

的永恆、共通、根本、普遍的人類原初真誠情感，以及每一種文化中包含

的以這些情感為基礎的天才創造，並且對之報以尊重。反過來說，堅持自

己原生語言和文化之獨特性與平等地位的社群，在要求他人同情地理解我

群之原生語言和文化的價值、並尊重其與其他語言文化平等之地位的同

時，也應當對其他的語言文化，報以同樣的同情理解並尊重其平等。換言

之，上述這種文明國家的新想像，其實吸納了「民族社群」理念的精髓：

對於一切語言文化的平等尊重。 

然而，對於一切語言和文化之價值的認識和尊重，並不否定個人對於

更高層次之語言和文化的追求（某語言文化之所以層次「更高」，在於它是

上述人類共同情感的更高表現形態；至於是否「更高」，則由個人根據其思

考判斷而自行判定）。在其《論語言起源》的末尾，赫德指出： 

                                                                                                     

(3) 以 civility 為義涵的「文明」，其關鍵詞有四個：自律；愛人；「人性」（humanity）；
文化教養。以這些關鍵字構成的「文明」之定義是：自律與愛人，是人有別於動

物的最重要人性；文明是經由文化教養，使人性不斷提升。張先生所提出的「文

明型國家」的十大核心理念，並不包含以上四個關鍵詞。但這四個關鍵詞，卻是

筆者所主張的「文明國家」的根本構成要素。 
(4) 筆者主張的「文明國家」，其「文明」（civility）之根本內容，來自對於自律與愛人這

兩種價值的信念和實踐。據此，各國家以其自身之文化為基礎，積極吸取其他文化中

包含的自律與愛人的智慧，藉此和其他文化共同形成人類的共同「文明」（civilization），
並以此共同文明作為歷史傳承，供人類在其中學習與涵養人性。張先生大作中，

不論是「文明」一詞的用法，或是「文明型國家」之義涵，都與筆者上述所主張

者不同。 



97 112 9  71

Herder, 1985c, 1: 806 / F: 161  

 

 

 

 

3.8  

 

 



民族主義與孔子政治思想之對話 張其賢 
 

72

和同胞一起表達集體的根本存在經驗時，感受到巨大的共鳴與感動。這種

認同感，使個人願意認同民族，從而捍衛民族就是捍衛自己，愛民族就是

自愛，支持民族的對外行為就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種認同感強過對於

任何非個人性的公共價值的認同。這就是民族主義在對個人情感的訴求力

上，遠遠超過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主要原因。其次，盧梭和狄德羅式

的政治性質的民族概念，使個人在傳統的社會流動之外，找到了另一種滿

足自我肯定需要的途徑：成為公民。在缺乏以憲政體制保障個人自由權利

的地區，成為公民的意義不在於積極捍衛憲政體制，維護個人自由權利，

而是成為「人民」（國家主權的所有者）中積極投入政治生活的成員。對民

族的積極認同，提供了一種積極投入政治生活的直接方式。民族由主權構

成、主權代表個人集體地自我統治的概念，也滿足了個人與民族的自我肯

定的需要。第三，康德的意志自律，使民族作為行動主體，強調絕對自主，

拒絕服從他人及外力之決定。作為以上這三大信念之來源的三種思想，原

本或者並不以自愛為目的（康德的自律，是對於超越個人利益、情感好惡、

自然性格之普遍道德法則的絕對服從，自愛則屬於個人利益和情感好惡的

層次；狄德羅所說的權威，或盧梭所說的以普遍意志為內容的主權，是對

於個人私利的排除），或者雖然是由自愛出發、卻不以自愛妨礙對他者的同

情理解與尊重，也不以自愛限制自我提升（赫德主張民族應珍愛自身之原

生語言和文化，這是自愛；主張以「感入」對他者懷抱同情的理解與尊重，

這是對自愛的超越；他主張民族應吸收更高層次的語言和文化，這是自我

提升）。但它們在近代的混血，卻產生出原本思想完全料想不到的新想像與

新信念。新想像：具有政治主權的語言文化群體。新信念：一切語言文化

群體都應當享有主權。這個新想像與新信念，構成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基本

內容。 

民族主義之所以具有強大的訴求力，是因為它訴諸個人的自愛。但自

愛也導致民族主義的種種負面後果。針對民族主義的自愛性質，本文提出

孔子的「文明」理念，作為有別於民族主義的另一種新的想像。和自由主

義追求的普遍自由權利、社會主義追求的平等分配（以及馬克思思想追求

的真正自由）類似，孔子的「文明」所追求的自律與愛人，也是對自愛的

超越。但是和自由主義等近代政治思潮所不同的是，「文明」的自律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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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不是非個人性的公共價值，而是以個人自我的人性（對他人之愛）為

基礎，對此人性所做的提升。就此而論，「文明」雖然也無法具有民族主義

那樣強大的訴求力，但它或許比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包含馬克思思想），

多了一種和個人自我的根本連結。這是孔子之「文明」理念可以作為民族

主義（以至於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替代想像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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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n 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nationalism. It focuses on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Kant’s idea of “the 
autonomy of will” and Herder’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the core elements of 
nationalism. By showing the links to nationalism between the ideas of 
Rousseau, Kant, and Herder,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remarkably appealing power that nationalism has over individuals as political 
agents. 

Apart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nationalism,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initiate a dialogue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Confucius. By showing that the nature of nationalism is self-love, 
whereas the core ideas of Confucius’ political thought is restraining and 
transcending self-love, I argue that the latt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imagination based on “civility” that contrasts with world order based on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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